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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华  大  学 

东华资产„2020‟2号 

                        

关于印发《东华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东华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经 2019 年第 35 次校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东华大学 

2020 年 1 月 7 日 

 

 

 

 

 

 

 

 

 

东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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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公用房规范、

有序管理，依据《普通高校建设规划面积指标》《普通高等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指标》及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公用房指房屋产权或使用权归属东华大

学所有，用于教学、科研、行政办公、生活服务的各类房屋及附

属建筑物。  

第三条  各学院、部、处、室、直属单位等（以下简称“二

级单位”） 树立用房成本意识,转变无偿使用的观念，提高公用房

的使用效率。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是公用房管理的议

事决策机构，其职责如下： 

（一）讨论研究提交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审议的公用房

相关制度； 

（二）讨论决定公用房配置、调整方案（重大事项讨论通过

后提交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审议决定）；  

（三）讨论研究违反学校公用房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理意见； 

（四）其他需讨论研究的事项。 

第五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公用房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公

用房配置、调整、使用监督等具体工作。 

第六条  二级单位对学校配置的公用房行使日常管理、使用

监督等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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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类与调配 

第七条  学校公用房分为基础工作用房、教学用房、科研用

房、公共服务用房、后勤保障用房、校办企业用房和其他用房七

大类。 

（一）基础工作用房 

基础工作用房包括党政办公用房、教师工作用房。 

党政办公用房指校级、二级单位党政管理人员的用房（含办

公室、档案室、会议室等办公及附属用房），面积按人员编制数、

党政职务计算定额。 

教师工作用房指学校教学、科研二级单位的教师（含教辅人

员）的用房，面积按人员编制数、专业技术职称计算定额。 

（二）教学用房 

教学用房包括公共教室、专业教室和实习实践场所。 

公共教室指供学校各类学生公共使用的普通教室、多媒体教

室及其附属用房。 

专业教室指用于学生进行专业实验课程教学的用房。 

实习实践场所指用于学生开展实习实践、创新创业活动的用

房。 

教学用房由教务处、研究生部、创新创业学院等按照学校人

才培养任务的要求统一安排使用。 

（三）科研用房 

科研用房指教学、科研二级单位从事科研工作的用房（含课

题组实验室和研究生工作室），科研用房按“定额配置、超额有偿、

绩优奖励、年度调整”的原则调配。 

（四）后勤保障用房 

后勤保障用房指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发挥后勤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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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房，包括教师公寓、博士后公寓、教师之家、学生宿舍、食

堂、会堂、车库、配电间、卫生间等。 

教师公寓、博士后公寓由资产管理处调配使用；松江校区地

下车库由保卫处调配使用；其他的后勤保障用房由基建后勤处调

配使用。 

（五）公共服务用房 

公共服务用房指为学校师生提供公共服务的用房，包括图书

馆、纺织服饰博物馆、校史馆、体育场所、大学生活动中心等。

图书馆由图书馆调配使用；纺织服饰博物馆由纺织服饰博物馆调

配使用；校史馆由档案馆调配使用；科技成果展示馆由科研处调

配使用；体育场所由体育活动中心调配使用；大学生活动中心由

团委调配使用。 

（六）校办企业用房 

校办企业用房指学校直接投资的校办企业用于开展经营活

动的用房。校办企业用房按国有资产管理程序签订协议，缴纳用

房费用。 

（七）其他用房 

其他用房指除上述类型以外用途的房屋，包括门卫室、岗亭、

地下室等。其他用房由学校根据实际需要统一调配使用。 

第四章  使用管理与责任 

第八条  二级单位对学校配置的公用房，在符合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调配并使用。 

第九条  二级单位对学校配置的公用房具有消防、治安等安

全监管责任，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第十条  二级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各类房屋，不得擅自

出租出借或变相出租出借各类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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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二级单位及个人不得利用公用房从事与现行法

律相抵触的各类活动。 

第十二条  严禁将公用设施和公共场所（如楼梯、走廊、门

厅、地下室等）擅自封闭，挪作他用，或擅自在建筑外墙安装、

悬挂有碍外观的任何物品。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与安

全出口，以及其他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 

第十三条  公用房的大修由基建后勤处负责实施。二级单位

对学校配置的公用房进行内部装修，必须根据学校基建管理办法

进行立项，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 

第十四条  对不合理、不合规使用公用房的行为，任何二级

单位及个人都有权进行质疑和举报。  

第十五条  凡非合理使用或闲置半年以上的各类用房，一经

确认学校无条件收回。 

第十六条  二级单位应及时收回已办理离职、退休等手续教

职工的各类用房。 

第十七条  对由于存在违规行为而不及时整改、疏于管理或

安全措施不力等原因造成房产资源损失的，将根据有关规定，追

究相关单位领导和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二级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

单位的管理细则并报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十九条  二级单位对本单位公用房的具体使用情况每年

报资产管理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校长办公会议，由资产管理处负

责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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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东华大学公用房

管理办法（试行）》（东华资产„2008‟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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